
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Gabinete de Apoio ao Ensino Superior 

第二十二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辯論比賽（廣州話組） 

章程 
 

1. 活動名稱：第二十二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辯論比賽 

2. 主辦機構：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3. 支持單位：澳門科學館 

4. 獎金贊助：中國工商銀行（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5. 目的：通過比賽培養學生的邏輯思考、語言表達及應變能力，並加強院校間的學術交流。 

6. 參賽資格：賽事期間於本澳高等院校就讀的大專學生 

7. 參賽辦法：由各高等院校組織學生參加，每校可派出一隊。 

8. 比賽方式： 

 8.1  若參賽隊伍為三隊或四隊，設初賽及決賽。各隊伍按抽籤結果進行比賽，初賽每隊

進行兩場比賽，勝出場數較多及得分較高之兩隊進入決賽。決賽採單場勝負制，得

分較高之隊伍獲勝。 

 8.2 若參賽隊伍超過四隊，則設初賽、準決賽及決賽。各隊伍按抽籤結果進行比賽，初

賽每隊進行兩場比賽，勝出場數較多及得分較高之四隊進入準決賽。準決賽由初賽

第一名對賽第四名，第二名對賽第三名，準決賽獲勝隊伍晉級決賽，爭奪冠亞軍，

準決賽負方爭奪季軍。 

9. 獎項：  

冠軍，獲獎座一個及獎金壹萬貳仟澳門元，各隊員獲獎牌一面。 

亞軍，獲獎座一個及獎金捌仟伍佰澳門元，各隊員獲獎牌一面。 

季軍，獲獎座一個及獎金陸仟澳門元，各隊員獲獎牌一面。 

最佳辯論員— 初賽和準決賽每場設最佳辯論員一名，獲獎狀一張。 

決賽及季軍賽每場設最佳辯論員一名，獲獎狀一張及獎金伍佰澳門元。 

註：如參賽隊伍為四隊，設冠軍及亞軍獎項；不足四隊則只設冠軍獎項。  

10. 評判：由資深時事評論人士擔任 

11. 比賽日期： 

初賽：2024年 10月 12日（星期六） 

準決賽：2024 年 11月 2日（星期六） 

決賽及頒獎典禮：2024年 11月 3日（星期日） 

12. 比賽地點： 

初賽：中葡職業技術學校禮堂 

準決賽：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 

決賽及頒獎典禮：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 

備註：1. 主辦單位將為各參賽學校提供抽籤會，有關比賽詳情將在該會中提供。抽籤會的

具體日期和時間將另行通知各參賽院校； 

   2. 章程未盡善處，主辦單位有權作補充解釋； 

   3. 如有疑問或欲查詢詳情，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陳小姐，電話：83940024。 


